六安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文件

六教关工〔2014〕4号


关于评选家教论文的通知

各县区教育局关工委、市直学校关工委： 

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市家长学校师资队伍的理论水平，推动全市家教理论队伍建设，现将2014年家教论文评选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文章撰写范围

（一）办好家长学校，努力实现家长学校的常态化管理

1、怎样实现家长学校的常态化管理？

2、如何通过家长学校与家长沟通，形成合力，有效地开展素质教育，思想品德教育和课程改革？

3、记一所深受家长欢迎的家长学校。

4、记一堂生动活泼的家长课。

（二）向家长传播心理、生理健康知识，提高家长育儿能力。 
1、家长如何当孩子的“暖心人”，帮助孩子摆脱生活、学习、处人上的困扰？

2、家长如何以平等态度，耐心细致地向孩子进行青春期有关知识教育？

（三）把握教育关键期，培养孩子好习惯。

1、为什么说孩子好习惯的形成，最重要的是家长的第一次教育？

2、家长如何给孩子的好习惯确立一个标准？

3、家长如何做到坚持表扬孩子的好习惯，纠正坏习惯？

（四）关爱留守儿童，使他们得到应有的亲情呵护。 
1、在关爱留守儿童方面，你做了哪些实事，效果如何？ 

2、如何弥补隔代教育的不足，使孩子过上正常孩子的学习生活？ 

（五）家教案例剖析。 

1、如何正确运用家教案例，对广大家长进行教育和警示？

2、把剖析家教案例与身边事例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分析。

二、要求及注意事项 

1、各县（区）教育关工委和市直学校关工委要将本《通知》精神广为宣传，使每一位撰稿作者了解今年论文评选的要求和意图，避免文不对题。

2、与家教无关的文章不得参评，剽窃、抄袭、下载的文章，一经发现则取消参评资格。

3、上报参评文章要经县（区）教育局关工委严格审查筛选后方可上报。

4、上报参评文章每篇交纳评审费30元，县（区）和市直学校可酌情加收10元，作为初评费用。

5、获奖文章与学科获奖论文同等待遇。

6、为确保论文不出差错，参评论文要认真填写“家教论文目录表”，其中姓名、工作单位（含县区、乡镇、学校）论文名称等论文原件相符无误，此“目录表”作为证书打印依据。为便于评选核对，请在论文原件封面的左上角写上相应的“目录表”序号。

三、参评论文上报时间：2014年6月底
2014年4月15日

